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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关系视角下双边经贸
合作面临的经济风险主
要表现为地方自治法令
的烦苛易变和私有土地
所有制下土地转让的困
难。

印尼《地方自治法
令》实现了中央政府“
权力下放”，提升了地
方政府的地位，扩大了
其制定法律的权限。对
国 际 经 贸 合 作 而 言 ，
外国投资者有意前往印
尼某个地方进行投资的
时候，必须获得来自中
央政府的许可和保证，
但是同时也必须获得来
自于地方政府的各种许
可和保证。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有着各自的发
展理念和规划。当两者
之间的理念和规划不一
致或矛盾时，往往给合
作 项 目 带 来 不 确 定 因
素。21世纪以来中国—
印尼经贸合作正是在印
尼地方权力伸张的情况
下发展起来的。

（一）地方自治法
令的烦苛易变

苏哈托30多年的铁
腕统治以及把印尼各地
的经济资源过度集中在
雅加达的做法引起外岛
地区的普遍不满。1998
年5月，苏哈托下台后，
印尼中央政府开始向地
方“下放权力”。1999
年印尼第2号法令已经把
中央政府的部分权力转
移给地方政府。根据《
地方自治法令》，省和
市县两级地方政府获得
了较大的权力，主要包
括立法权和制定行政法
规的权力。在自治法令
开始实施前一年的1998
年，全印尼在雅加达以
外的地方政府大约有292
个。自治法令实施后，
随着省和市县的重新划
分，地方政府的数量持
续增加，到2003年已经

达到440个。到2009年，
印尼已经有33个省和484
个市县。在2010年，印
尼的地方政府已经有超
过1000个立法机构，这
个数目还在持续扩大，
因为印尼各地寻求再划
分行政区的呼声持续不
断。持续多年的地方分
权运动使印尼国内政治
呈现行政权力分散的局
面。这些突然拥有立法
权的地方政府让原本已
经非常复杂的印尼法律
系统更加复杂，甚至被
称之为“广泛的法律丛
林”。中央与地方的分
权使外国投资者面临着
极其复杂的法律环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地方自治法令》在经济
和商业方面赋予了地方
政府更大的权限，尤其
是设置了税收和规范外
国 投 资 许 可 程 序 等 规
定，外国投资者面临着
来自中央与地方的“双
重 许 可 ” 和 “ 双 重 征
税”问题。

由 于 发 展 水 平 不
同、利益集团扭曲施政
和立法技术等因素的限
制，多数印尼地方政府
利用分享的权力推动发
展的实践并不理想。各
级地方政府于1999年获
得地方自治权和立法权
之后，快速制定了各项
旨在增加收入的法律法
规，这些法律法规主要
表现为税收或五花八门
的政府费用。有研究指
出，印尼地方政府获得
自治权之后的一年时间
内就制定了1000部新法
律；而到2005年，已经
有6000部新法律。这些
新法律的数量虽多，但
质量和效果有限。德国
弗 赖 堡 大 学 曾 专 门 围
绕“税务和政治分权对
印 尼 的 地 方 投 资 的 影
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印尼
各 地 方 政 府 在 获 得 分
权之后的预算支出和项
目发展情况。《地方自
治法令》在1999年开始
实行之后，在实施过程
中 出 现 诸 多 问 题 ； 印
尼中央政府随即于2004
年发布第32及33号政府
法令，进一步优化了中
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安
排。在印尼中央政府转
移了部分权力之后，地
方政府总体来说能够比
较快速地对地方需求和
当地发展做出反应。但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
提供公共服务时缺乏人
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印
尼各地的公共服务质量
良莠不齐，公共服务的
供给方式和方向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地方首长
个人的优先选择。

地 方 立 法 的 初 衷
本来应该是依靠法制稳
定预期，保护投资者的
利益，避免政策波动带
来的不确定性，但在印
尼，地方立法反而成为
地方利益集团谋利的手
段，未必能增进地方的
福利或加速地方的经济
发展，反而成为地方政
府“自肥”的手段以及
从投资者那里索取更多
资源的依据。2013年的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有
大 约 6 0 % — 7 0 % 的 地 方
政 府 未 能 改 善 当 地 福
利。地方立法未能起到
有效激励外来投资的作
用 。 2 0 1 3 年 6 月 1 7 日 ，
印尼雇主协会对媒体表
示，印尼的地方自治有
85%归于失败，成功的
只有15%。失败的原因
主要是投资者缺乏对印
尼各个地方进行投资的
兴趣，地方政府的各项
规定不具有稳定性，此
外还有非政府组织的作
用。

印 尼 中 央 与 地 方
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不
明朗的状态，两者之间
的权力争夺仍在继续，
甚至在一些地方发生了
法 律 诉 讼 ， 从 而 增 加
了不确定性。2014年，
印尼中央政府发布了关
于地方自治的第23号法
令，这一次是为了削弱
地方政府的权力。由印
尼全国各地县政府组成
的组织“印尼全国县政
府协会”随即向印尼宪
法法院提交了司法审查
要求，2017年初，宪法
法院裁决中央政府取消
该法令。这个决议导致
中央政府管制地方政府
的权力被削弱。宪法法
院裁决之后，印尼内政
部表示，中央政府取消
地方政府发布的地方法
令是为了减少官僚审批
程序以及为投资者提供
便利。印尼雇主协会则
表示，宪法法院的决议
令人担忧，因为地方政
府权限过大并经常发布
离奇的地方法令。印尼
经济与金融发展学院经
济学家也表示，这个司
法决议将加速地方政府
发布增加自己收入的法
令。这一事件表明印尼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
间的权力争夺的激烈程
度，这将进一步制约外
国投资者前往印尼投资
的意愿。

例如雅万高铁建设
面对的问题不仅来自于
中央政府层面，更多的

还来自于高铁沿线的地
方政府。《地方自治法
令》让高铁的建设进程
增添了许多变数。2015
年12月16日，西爪哇省
投资协调与许可综合厅
厅长马苏恩表示，西爪
哇省政府希望能获得承
建雅万高铁项目的企业
联合体的30%的股份。
其理由是雅万高铁的大
部分线路位于西爪哇省
境内，西爪哇省政府计
划通过省属企业入股高
铁项目。2017年9月，西
万隆县县议会拒绝西万
隆县政府所提交的“空
间规划方案”，原因是
县议会认为高铁项目只
是惠及少部分人。这一
消息可以被理解为印尼
中央政府对属于地方政
府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无
能为力，也可以被理解
为地方自治的制度安排
阻碍了基础设施建设。

（二）私有土地所
有制下土地转让的困难

印 尼 实 行 土 地 私
有制，需要大面积土地
的项目开发与投资必须
先解决征地问题，履行
合法使用土地的程序。
这是阻碍印尼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快速推进
的一个重要因素。2015
年初，印尼投资统筹部
官员在北京出席商业论
坛时表示，中国商人对
印尼投资环境最大的不
满集中在获得环境评估
以及征用土地方面。以
雅万高铁为例，征地难

梁孙逸 李源正：中央—地方关系视角下
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的风险因素分析 5


